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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條 依據教育部頒布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」第 12條及「教育部主管及縣(市)

立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轉學審查原則第三條」之規定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2 條 非轉學之學生如因就讀科別志趣不合，同時合乎下列規定者，得就公告科別申請轉

科，其申請條件： 

一、申請轉科學生當學期所修之國文、英文、數學三科，其補考前學期成績加總達

150分(含)以上者。但具有特殊才能表現者，不在此限。個別化教育計畫學生，

應以一般生成績配比換算學期成績。 

二、申請轉科學生當學期累計未滿一大過以上之懲處紀錄(銷過前)。 

三、一年級上學期學生可申請轉入不同科之一年級下學期就讀；一年級下學期學生

可申請轉入不同科之二年級上學期就讀。二、三年級學生均不得申請轉科；降

轉不在此限。 

四、申請轉科學生須家長同意。 

五、於本校在學期間，未申請轉科並獲同意者。 

班級人數未達核定人數之班級，應至少提供 1 個名額供學生申請轉入一年級下學期

就讀。 

班級人數未達核定人數之班級，應至少提供 1 個名額供學生申請轉入二年級上學期

就讀，但當學期已招收轉學生及轉科生達 2人以上之班級，不在此限。 

第 3條 欲轉科之學生請於學校轉科申請公告後，依公告的申請截止日前向教務處提出申請。 

教務處依公告之錄取比序原則，排定錄取序位名單，送審查委員會審議。 

第 4 條 申請轉科學生，須由審查委員會同意後，才可以轉科，轉科名單由教務處註冊組公

布。 

審查委員會成員：教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轉出及轉入科科主任、導師。 

第 5 條 學生在原科就讀時，因身心狀況嚴重不適應而申請轉科時，由輔導室評估確認，經

轉出(入)科班的導師及科主任同意，陳校長核可，即可轉科，不受上列條文限制。

惟轉入科別學生人數不得超過核定人數。 

獨立招生之建教合作班級與綜合職能科學生不適用本轉科辦法。 

第 6條 經核定轉科學生，其學分抵免之認定，依本校轉校、科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辦理。

其未修之必修科目(含專業科目)應補修。補修學分之規定，依本校重修學分、補修

學分、延修實施要點辦理。 

第 7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及轉科申請公告辦理。 

第 8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